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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认定与管理办法》解读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完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市文广旅体

局在深入研究论证、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形成了《肇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以

下称“本《办法》”），为进一步做好该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工作，具体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我市自 2006 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先后于 2007 年和 2013 年先

后开展 2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形成了一批普查成果，摸清了我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资源和人才资源整体情况，并通过 6 次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挖掘、培养

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基本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10

大类别，截至目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 59 人。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的初期阶段，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通

过不断实践和探索，逐步规范和完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直到 2011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颁布并实施，才将

实践和探索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以法律法规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并为进一步开展代表性

传承人认定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19 年，文旅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2020 年，省文旅厅发布《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开展传承活动，规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我们结合肇庆实际起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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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进一步规范我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工作，鼓励

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二、文件类型 

  本《办法》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起草，报市司法局审查后公布实施。按

照《肇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肇府规〔2018〕14 号）第二条对行政规

范性文件的定义和分类，本《办法》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 

  三、指导思想、主要思路和依据 

  制定《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肇庆市

文旅强市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认定提供

指引和规范，进一步加强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日常管理、服务和人

文关怀，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为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肇庆历史文脉提供基础性保障。 

  《办法》主要依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条例》《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参考了广州等兄弟市经验，并结合肇庆本地实际情况而制定。 

  四、主要内容及特点 

  《办法》共二十七条，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认定周期、认

定原则、认定条件、申报材料、申报途径、材料复核、初评和审议、公示及异议处理、

审定公布、回避制度、档案管理、支持措施、传承人权利和义务、考核评估机制、退

出机制、日常管理、解释权、有效期等。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申报标准、要求和程序等指引性内容更清晰具体。本《办法》结合工作实际，

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申报途径等内容进一步

细化，为评审认定工作提供明晰的依据和标准。如申报途径明确：申报人或者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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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属于县（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所在县（市、区）相应项目为市级代表性

项目的，应当向该区文化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由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组织

专家审核、提出推荐人选和审核意见并公示后，报送市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人或者被

推荐人属于市属以上（含市属）单位的，可以向其所在单位提交申报材料，由其所在

单位提出推荐人选，公示并经本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送市文化主管部门。此

外，在认定程序方面，明确从申报、审核、评审、公示、审定、公布等每一个步骤的

内容和要求。 

  二是代表性传承人日常管理内容更明确规范。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和《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关于代表性传承人权利和义务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

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让代表性传承人清楚地

知悉，便于更好地享受相关权利、履行传承义务。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文化主管部

门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措施、考核评估机制、技艺保护要求、

日常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职责，更加有利于常态化、规范化管理。 

  三是体现对代表性传承人更多人文关怀。在制定本次规范性文件时，将因客观原

因丧失传承能力或本人申请不再担任代表性传承人而被取消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

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增加了“市文化主管部门可以授

予其荣誉传承人称号”的规定，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过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的突出贡献予以肯定和褒扬，也有利于鼓励后来者积极开展传承工作。 

  此外，本制度对个别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条款内容进行了调整，对个别条款的文字

作了修改。 


